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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11〕12 号 

 

关于张继华等九位同志初定中级 

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单位考核意见，同意初定张继华等九位

同志相应专业中级技术资格，资格从 2011 年 7月 12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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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 张继华 党校教师 讲师 

连云港市农作物新品种繁育中心 谭维娜 农业技术 农艺师 

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 江  山 高校教师 讲师 

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 刘红杰 化工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蒋  俊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水污管网管理中心 梁  彬  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市政绿化养护管理中心 李  野   建设工程 工程师 

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刘  辉   农业技术 农艺师 

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王宝祥 农业技术 农艺师 

 


